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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内部业务整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增强发展动力，逐步开拓

了抗病毒抗菌面料业务、大数据产业相关业务。为了更好地提升各业务板块的管

理和运营效率，满足公司长远战略发展的需要，理顺公司业务架构，提升内部资

源配置效率，公司拟对现有资产、业务及人员进行整合。具体方案如下： 

一、内部业务整合方案 

（一）童装业务将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安奈儿品牌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奈儿品牌”）运营。 

（二）大数据产业相关业务将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安奈儿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奈儿科技”）运营。 

（三）抗病毒抗菌面料业务将由控股孙公司深圳市安奈儿水木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奈儿水木”）运营。 

上述业务整合完成后，公司将统筹各大业务板块的运作，实现平台化集团管

理模式。 

二、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业务整合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内部

业务整合，童装业务由安奈儿品牌运营，大数据产业相关业务由安奈儿科技运营，

抗病毒抗菌面料业务由安奈儿水木运营。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方案的具体

执行。 

三、本次业务整合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业务整合有利于提升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管理和运营效率，满足公

司长远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理顺公司业务架构，提升内部资源配置效率。 

（二）本次业务整合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三）本次内部业务整合符合公司的管理要求，在业务整合过程中可能存在

经营管理等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采取积极的经营策略，

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和监督机制，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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